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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6年2月26日，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在深

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T2栋A6-B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三次会议。 通知已于2016年2

月2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

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涵渠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

减少或放弃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

调整。 调整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为162人，授予数

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核查意见》、《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公司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司201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后）》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董事沈毅先生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属于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公

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2016

年2月29日为授予日，授予162名激励对象555万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向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沈毅先生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属于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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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2016年2月26日，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在深

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T2栋A6-B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三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2016年2月2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

事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奥拓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荣邦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监事以记名投

票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

减少或放弃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

调整。 调整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为162人，授予数

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

本次调整及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确定的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以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

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也不存

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3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获授条件。

除前述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减少或放弃其本次应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未获得授予

外，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本议案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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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鉴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拓电子” ） 部分激励对象

由于个人原因减少或放弃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

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为

162人，授予数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已经公

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给激励对象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

2、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3、激励对象：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168人，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关键管理

人员（含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认为对公司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骨干（含控股子公司）。

激励对象名单已经公司监事会核实，具体分配如下表：

姓 名 职 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

（万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授

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

目前总股本比例

沈 毅 总经理 60 10.71% 0.16%

杨四化 副总经理 30 5.36% 0.08%

彭世新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5 4.46% 0.07%

矫人全 副总经理 48 8.57% 0.13%

吴振志 副总经理 20 3.57% 0.05%

孔德建 董事会秘书 10 1.79% 0.03%

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含控股子公司，共162人）

367 65.54% 0.98%

合计 560 100.00% 1.50%

4、解锁时间安排：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具体如下：

（1）第一期解锁期，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的40%。

（2）第二期解锁期，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的30%。

（3）第三期解锁期，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的30%。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

司回购后注销。

5、授予价格：5.20元/股。

6、解锁条件：激励对象解锁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②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④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3）公司业绩条件：

对于按照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每一次申请标的

股票解锁的公司业绩条件为：

解锁期安排 业绩考核指标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 2016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4,000万元。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 2017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4,300万元。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 2018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4,600万元。

同时，公司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

额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

得为负。

（4） 个人绩效条件： 激励对象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确定的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达标在C级以上，即考核综合评分超过70分（含70分）。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6年2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

2、2016年2月2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

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2016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

为162人，授予数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确定2016年2月29日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

合条件的162名激励对象授予55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

减少或放弃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

调整。 调整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为162人，授予数

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

四、本次调整对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独立董事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3号》以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中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由168人调整为162人，授予数量

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

六、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1、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

因减少或放弃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

行调整。 调整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为162人，授予

数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也不

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3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 除前述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减少或放弃其本次应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未获得授

予外，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符合《公

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

5、《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

后）》

6、《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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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6年2月26日，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拓电子” ）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

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为162人，授予数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确定2016年2月

29日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162名激励对象授予555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

如下：

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已经公

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给激励对象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

2、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3、激励对象：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168人，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关键管理

人员（含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认为对公司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骨干（含控股子公司）。

激励对象名单已经公司监事会核实，具体分配如下表：

姓 名 职 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

（万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授

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

目前总股本比例

沈 毅 总经理 60 10.71% 0.16%

杨四化 副总经理 30 5.36% 0.08%

彭世新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5 4.46% 0.07%

矫人全 副总经理 48 8.57% 0.13%

吴振志 副总经理 20 3.57% 0.05%

孔德建 董事会秘书 10 1.79% 0.03%

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含控股子公司，共162人）

367 65.54% 0.98%

合计 560 100.00% 1.50%

4、解锁时间安排：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具体如下：

（1）第一期解锁期，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的40%。

（2）第二期解锁期，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的30%。

（3）第三期解锁期，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的30%。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

司回购后注销。

5、授予价格：5.20元/股。

6、解锁条件：激励对象解锁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②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③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④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3）公司业绩条件：

对于按照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每一次申请标的

股票解锁的公司业绩条件为：

解锁期安排 业绩考核指标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 2016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4,000万元。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 2017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4,300万元。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 2018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4,600万元。

同时，公司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

额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

得为负。

（4） 个人绩效条件： 激励对象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确定的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达标在C级以上，即考核综合评分超过70分（含70分）。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6年2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16年2月2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

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2016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将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

为162人，授予数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确定2016年2月29日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

合条件的162名激励对象授予55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如下：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激励计划

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6年2月29日为授予日，授予

162名激励对象555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关于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

的说明

鉴于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减少或放弃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

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调整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为162人，授予数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 上述调整已经公司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监事会对调整后的名单进行了核查。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

存在其他差异。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1、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2、授予日：2016年2月29日。

3、授予价格：5.20元/股。

4、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162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55万股，激励对象包括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含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认为对公司持续发展有直接

影响的核心骨干（含控股子公司）。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 名 职 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

（万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授

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

目前总股本比例

沈 毅 总经理 60 10.81% 0.16%

杨四化 副总经理 30 5.41% 0.08%

彭世新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5 4.50% 0.07%

矫人全 副总经理 48 8.65% 0.13%

吴振志 副总经理 20 3.60% 0.05%

孔德建 董事会秘书 10 1.80% 0.03%

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含控股子公司，共156人）

362 65.23% 0.97%

合计 555 100.00% 1.49%

5、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解锁期，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锁事宜，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6、本次激励计划授予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

六、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

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对授予的55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测算。 据测算，2016年-2019年

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万股）

限制性股票成本（万

元）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555 1065.42 643.80 311.13 98.15 12.33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七、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内没有买卖本公

司股票的情况。

八、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情况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

本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九、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1、鉴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

因减少或放弃本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

行调整。 调整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168人调整为162人，授予

数量由560万股调整为555万股。

2、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也不

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1-3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 除前述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减少或放弃其本次应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未获得授

予外，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十、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6年2月29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以及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

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

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

2、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关

键管理人员（含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认为对公司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骨干（含控股子

公司），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

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向162名激励对象授予555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2016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6年2月29日。

十一、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奥拓电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已经取得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奥拓电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确定符合《管理办法》、《备

忘录》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奥拓电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

足，奥拓电子向16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和《激励计划》

的规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手续。

十二、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授予

数量的公告》

5、《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

后）》

6、《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调整后）

一、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公司董事和高管名单

姓 名 职 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股数

（万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授

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占

目前总股本比例

沈 毅 总经理 60 10.81% 0.16%

杨四化 副总经理 30 5.41% 0.08%

彭世新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25 4.50% 0.07%

矫人全 副总经理 48 8.65% 0.13%

吴振志 副总经理 20 3.60% 0.05%

孔德建 董事会秘书 10 1.80% 0.03%

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含控股子公司，共156人）

362 65.23% 0.97%

合计 555 100.00% 1.49%

二、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其他关键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含控股子公司）名单

序号 姓名 人员职务 序号 姓名 人员职务

1 熊利群 关键管理人员 79 朱碧军 关键管理人员

2 蔡丽君 关键管理人员 80 毛海振 关键管理人员

3 蔡九飞 关键管理人员 81 李满德 关键管理人员

4 郑艳华 关键管理人员 82 李飞仑 关键管理人员

5 郭燕 关键管理人员 83 李博 关键管理人员

6 郑发荣 关键管理人员 84 尹成鹏 关键管理人员

7 卢智 关键管理人员 85 李宝灿 关键管理人员

8 李剑琼 关键管理人员 86 王锋 关键管理人员

9 赵鹏 关键管理人员 87 吴江平 关键管理人员

10 刘玲 关键管理人员 88 盛丽凤 关键管理人员

11 许崇龙 关键管理人员 89 孙骏 关键管理人员

12 周全 关键管理人员 90 熊婵 关键管理人员

13 周黄娅 关键管理人员 91 吴晟 核心技术人员

14 冯水秀 关键管理人员 92 江鹏 核心技术人员

15 李选中 关键管理人员 93 张晓斌 核心技术人员

16 赵丽红 关键管理人员 94 王琨 核心技术人员

17 黄秀君 关键管理人员 95 杨露 核心业务人员

18 闵丽君 关键管理人员 96 李文祥 核心技术人员

19 孙信中 关键管理人员 97 龚飞 核心技术人员

20 李明泉 关键管理人员 98 乐海波 核心技术人员

21 黄永忠 关键管理人员 99 徐小春 核心技术人员

22 王启权 关键管理人员 100 肖雷 核心技术人员

23 张春民 关键管理人员 101 张小兵 核心技术人员

24 马秦勇 关键管理人员 102 贺中民 核心技术人员

25 王玉彬 关键管理人员 103 谢明璞 核心技术人员

26 朱凌 关键管理人员 104 田景松 核心技术人员

27 任晓锋 关键管理人员 105 崔正波 核心技术人员

28 张永强 关键管理人员 106 邵衍胜 核心技术人员

29 刘联现 关键管理人员 107 覃业军 核心技术人员

30 任胜江 关键管理人员 108 叶祥国 核心技术人员

31 许敬孝 关键管理人员 109 刘少武 核心技术人员

32 李哲 关键管理人员 110 张鹏 核心技术人员

33 石土燕 关键管理人员 111 肖华勇 核心技术人员

34 王黎山 关键管理人员 112 孙兴红 核心技术人员

35 张伟中 关键管理人员 113 梁德斌 核心技术人员

36 邓继军 关键管理人员 114 张奇 核心技术人员

37 车铁虎 关键管理人员 115 姜文琳 核心技术人员

38 刘志辉 关键管理人员 116 唐逖 核心技术人员

39 张文辉 关键管理人员 117 刘冰 核心技术人员

40 龙亚华 关键管理人员 118 黄似蜜 核心业务人员

41 张智 关键管理人员 119 杨鑫 核心业务人员

42 刘宇 关键管理人员 120 罗丽华 核心业务人员

43 钟华超 关键管理人员 121 何勇强 核心业务人员

44 周保君 关键管理人员 122 骆文彬 核心业务人员

45 陈怡雯 关键管理人员 123 贾永锐 核心业务人员

46 陈欢 关键管理人员 124 占敬华 核心业务人员

47 周艳红 关键管理人员 125 邱俊 核心业务人员

48 杨雪凤 关键管理人员 126 吴永峰 核心业务人员

49 崔金磊 关键管理人员 127 代焕 核心业务人员

50 杨晨 关键管理人员 128 廖敬 核心业务人员

51 黎永 关键管理人员 129 顾善龙 核心业务人员

52 王勇 关键管理人员 130 邓全涛 核心业务人员

53 李冬新 关键管理人员 131 龚婕 核心业务人员

54 丁春旭 关键管理人员 132 赵淼 核心业务人员

55 刘钦红 关键管理人员 133 陆永毅 核心业务人员

56 赵士宏 关键管理人员 134 何祥超 核心业务人员

57 张友明 关键管理人员 135 李长坤 核心业务人员

58 胡宁生 关键管理人员 136 司书亭 核心业务人员

59 张志锋 关键管理人员 137 韩媛 核心业务人员

60 林冬俊 关键管理人员 138 张丙建 核心业务人员

61 姜泽星 关键管理人员 139 袁华 核心业务人员

62 喻聪颖 关键管理人员 140 苏黄忠 核心业务人员

63 周院平 关键管理人员 141 刘炜霞 核心业务人员

64 陈文 关键管理人员 142 胡学华 核心业务人员

65 何长春 关键管理人员 143 樊结华 核心业务人员

66 陈伟 关键管理人员 144 王心平 核心业务人员

67 胡建平 关键管理人员 145 刘昆鹏 核心业务人员

68 黄朝敏 关键管理人员 146 宋华安 核心业务人员

69 邓小飞 关键管理人员 147 林波 核心业务人员

70 李华根 关键管理人员 148 尹苏境 核心业务人员

71 焦建双 关键管理人员 149 董卫锋 核心业务人员

72 王波涛 关键管理人员 150 苏承先 核心业务人员

73 王为萍 关键管理人员 151 郭根平 核心业务人员

74 黄华 关键管理人员 152 杨林朗 核心业务人员

75 刘林 关键管理人员 153 胡可 核心业务人员

76 王晓岩 关键管理人员 154 孟晓萍 核心业务人员

77 蒋平 关键管理人员 155 任莎 核心业务人员

78 薛任卫 关键管理人员 156 胡洋铭 核心业务人员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236� � � �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1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

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一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专利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一种视频图像帧序列的浓缩方法及装置

专 利 号：ZL� 2012� 1� 0564152.5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申 请 日：2012年12月21日

有 效 期：二十年

证 书 号：第1952226号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16-013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宁陵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28日就有关"宁陵县人民医院及宁陵县妇幼保健院综合病

房楼项目合作事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着"平等、自愿、公

正"和双赢互惠的原则，进行了友好认真的洽谈，并签署了《宁陵县人民医院病房综合楼项

目、宁陵县妇幼保健院病房综合楼项目宁陵县招商引资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 该项目总投

资概算为人民币2.5亿元（合同的成交价最终以中标价及评审价结算为准）。 公司已于2015年

12月29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15-110号）。

一、中标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6年3月1日收到招标单位河南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通知确定公司在宁陵县人民医院及宁陵县妇幼保健院病房综合楼招商引资建设项目 （招标

编号：HNZB(2015)N478）招标工作中，公司被选为该项目的中标人，总价为人民币贰亿伍仟

万元整（￥250,000,000.00），具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1、招标人：宁陵县人民医院及宁陵县妇幼保健院。

2、包1项目名称：病房综合楼招商引资建设项目。

3、最终用户：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4、招标编号：HNZB(2015)N478

5、总价：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250,000,000.00）。

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此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中标后，对公司2016年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该项目的履行对本公司未来几年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本项目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当事人

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目前,该项目暂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正式合同签订后

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1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6-018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瑞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 或“公司” ） 于2016年3月1日收到

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瑞先生的通知，郭瑞先生基于对公司文化产业生态化运作

的发展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并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根据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于2016年3月1日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

计增持公司股份327,000股,交易均价30.53元/股，合计交易金额9,983,553.90元。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姓名 增持日期

本次增持前

增 持 股 数

（股）

本次增持后

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数

量（股）

合计持股比

例

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数

量（股）

合计持股比

例

郭瑞 2016年3月1日 3,135,629 778,105 0.8775% 327,000 3,462,629 778,105 0.9508%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上述董事、高管人员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票的承诺，即

2016年9月11日前，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所得全部归公司

所有。

3、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关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日

证券代码：002557� �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6-009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私募债券暨办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合肥

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集团” ）的通知，华泰集团非公开发行2016年可交换

私募债券的事项获得备案批准， 并已收到深交所发出的 《关于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6】26号）。

二、2016年3月1日，华泰集团因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业务需要，将其持有的2,575万股公司

股份质押给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逐

笔列示）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合肥华泰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第一大股东 2,575万股 2016年3月1日

华泰集团及中德证

券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止

中德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10.17%

因华泰集团发

行可交换债券

合 计 / 2,575万股 / / / 10.17% /

2016年3月1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

575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10.17%、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8%）质押给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该部分质押股票用于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质押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起至华泰集团及中德证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华泰集团目前持有本公司253,244,423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

的49.95%； 其中华泰集团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09,740,000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3.33%，占公司总股本的21.64%。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关于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

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6】26号）；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002183� � � � � �编号：2016-05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并购事项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发布公告披露公

司决定终止本次境外并购事项，现就此事项说明如下：

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发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披露"目前公司正在筹划收购某境

外上市公司，该上市公司为世界500强企业"。 在筹划期间内，公司内部相关负责人经过讨论，初

步确定方案为通过要约方式收购目标公司。根据境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购方无须与目标

公司签署收购（及意向）协议。 因为本次并购涉及金额巨大，公司一直与多家银行及境外财务

顾问进行接触， 论证并购具体方案和商洽并购贷款事宜， 但并购贷款事宜始终未有明确的结

果。

由于股价大幅下跌，公司既无法通过增发募集资金也无法取得银行并购贷款，只能暂时停

止并购操作。之后，公司控股股东与国内公司合作，参与了竞标，但竞标失败。随后，控股股东通

知上市公司相关结果，因而上市公司及时公告决定终止本次并购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日

证券代码：002557� �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6-008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

集团"）的通知，华泰集团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1.�华泰集团同海通证券就13,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6%）公司股票进行期限为一年的股票质押回购业务；

2.�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1月29日，购回交易日为2017年1月27日。

截至本公告日，华泰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253,244,4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5%：其中83,99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占公司总股本的16.57%。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